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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修订说明

为深入贯彻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求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

全面绿色转型，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对《绿色产品标识使用

管理办法》进行了修订，进一步推进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

体系建设，规范绿色产品认证活动和绿色产品标识使用，积极助

力生态文明建设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

如下：

一、修订的意义和目的

（一）建立实施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是贯彻落实
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战略部署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措施

建立实施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是《生态文明体制

改革总体方案》的重要任务之一。2016 年 11月，国务院办公厅

印发《关于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、认证、标识体系的意见》

对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作出全面部署。二十届三中全会

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

代化的决定》规定：“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”、“中国式现代化是

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。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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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立实施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是推动经济

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

近年来，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

意见》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

目标纲要》《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》《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

一大市场的意见》《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（2022—2035年）》

等多份党中央、国务院重要政策性文件中，对绿色产品认证与标

识体系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，建立实施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与标

识体系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、低碳化，实现高质量发展

的关键环节。

特别是 2022 年 9 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深化电子电

器行业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，提出：“加快构建统一的绿色产品

认证与标识体系”，明确取消了节能、节水、环境标志、绿色设计

等绿色相关的评定制度，强调除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明

确规定外，各地区、各部门不得在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之外

设定和实施涉及产品绿色属性方面的各类评价制度，这既是对绿

色产品认证的高度肯定，又是对绿色产品认证服务绿色高质量发

展的更高期待。

（三）建立实施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是新形势

下，强化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的需要

为推进绿色产品认证工作开展，市场监管总局于 2019 年印

发《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》，对绿色产品标识使用实施监



3

督管理，有效发挥相关作用。截至目前，全国具有绿色产品认证

资质的机构已近 100家，有效认证证书合计 3万多张。原《绿色

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》难以满足新形势下绿色产品认证活动和

统一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的工作需要。对《管理办法》进行修订，

符合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、认证、标识

体系的意见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电子电器行业管理制度改

革的意见》等相关要求，是质量认证服务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主

动担当和重要表现。

二、修订过程

2023年 3月以来，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在梳理分析绿色

产品认证目录、比对绿色产品全项认证与分项认证依据标准等工

作基础上，统筹考虑各项涉绿产品认证评价制度与绿色产品认证

与标识体系衔接问题，结合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求及绿色产

品认证实施情况，开展《管理办法》修订工作。征求了国家发展

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财政部、生态环境部、住房城乡建设

部等 10 个部门的意见，同时还征求局内相关司局、认证机构、

科研机构等意见。经认真梳理和研究论证，对合理建议予以采纳。

三、修订主要内容

将《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》名称调整为《绿色产品认

证与标识管理办法》，共 7 章 45 条，规定了绿色产品认证与标

识体系管理程序，分别按照认证体系、认证实施、认证证书、绿

色产品标识、监督管理等环节，规范了管理流程，明确了各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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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职责，以及各参与主体违反《管理办法》所应承担的法律责

任。

第一章总则，包括目的与依据、相关定义、适用范围、原则

方针、管理机制、信息平台、国际合作等，共 7条。明确绿色产

品认证与标识的定义、适用范围、原则方针，规定了市场监管总

局、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在绿色产品认证与标

识体系工作中的管理机制，由市场监管总局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

认证与标识体系信息平台并组织开展绿色产品认证国际合作。

第二章认证体系，包括分类管理、目录和规则、目录划分、

设立原则、属性要求、协调原则、认证机构要求、检测机构要求、

认证各方责任、技术委员会等，共 10 条。明确了目录划分、设

立原则、属性要求以及协调原则，对认证机构、检测机构、认证

各方、技术委员会提出了要求。

第三章认证实施，包括认证委托、认证受理、样品检测、检

测记录要求、现场检查、认证决定、认证记录要求、获证后监督、

认证人员管理、信息公开、认证机构风险控制等，共 11 条。明

确了绿色产品认证活动全流程，要求认证机构建立风险防范机

制，对认证人员管理、信息工作做了规定。

第四章认证证书，包括管理部门、内容及格式、有效期、证

书处理等，共 4条。明确了绿色产品认证证书的管理部门，规定

了证书内容及格式、证书有效期，对证书处理做了原则性规定。

第五章绿色产品标识，包括标识样式、标识颜色、标识使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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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识加施、标识管理等，共 5条。明确了绿色产品标识样式和标

识颜色，对标识使用和标识管理进行了规定。

第六章监督管理，包括市场监管部门职责、有关部门职责、

评估机制、举报规定、处罚规定，共 5条。明确了市场监管部门

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监督职责、绿色产品认证实施效果评估机制，

对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的举报以及违法行为的处罚进行了规定。

第七章附则，包括名词解释、解释权和施行时间等，共 3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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